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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

第 2 條

第 3 條

第 3-1 條

第 4 條

第 5 條

所有條文

法規名稱：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EN

修正日期： 民國 107 年 05 月 23 日

法規類別： 行政 ＞ 法務部 ＞ 檢察目

為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不受非法侵害，並確保國家安全，維護

社會秩序，特制定本法。

通訊監察，除為確保國家安全、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者外，不得為之。

前項監察，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，且應以侵害最少之適當方

法為之。

本法所稱通訊如下：

一、利用電信設備發送、儲存、傳輸或接收符號、文字、影像、聲音或其

    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。

二、郵件及書信。

三、言論及談話。

前項所稱之通訊，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

理期待者為限。

本法所稱通信紀錄者，謂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，電信系統所產生之

發送方、接收方之電信號碼、通信時間、使用長度、位址、服務型態、信

箱或位置資訊等紀錄。

本法所稱之通訊使用者資料，謂電信使用者姓名或名稱、身分證明文件字

號、地址、電信號碼及申請各項電信服務所填列之資料。

本法所稱受監察人，除第五條及第七條所規定者外，並包括為其發送、傳

達、收受通訊或提供通訊器材、處所之人。

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，並危害國家安全、經

濟秩序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，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，

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，得發通訊監察書。

一、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。

二、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備內亂罪、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預備暴動

    內亂罪或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、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、第三項、第四

    項、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、第一百三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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